附件四：

铜仁市面向全省公开选拔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副县级领导干部简章

中共铜仁市委研究决定，面向贵州省公开选拔9名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副县级领导干部。现公布如下：
一、公开选拔的职位及人数

1.中共铜仁市委讲师团（社科联）副团长（副主席）1名;

2.铜仁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1名;

3.铜仁市卫生局副局长1名;

4.铜仁市城乡规划局副局长1名;

5.铜仁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综合执法局） 总工程师1名;

6.铜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1名;

7.铜仁市住房保障管理局局长1名;

8.铜仁市农业资源区划研究中心主任1名;

9.铜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所长1名。

二、公开选拔的范围和对象

贵州省党政群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职人员。

三、报名资格条件

（一）资格条件。

1.应具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的基本条件。
2.现任正科级职务满1年以上，或副科级职务满4年以上。

3.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人员，须具有前述相当层次管理职务和相应任职年限。

现任职务相当于或高于所报考职位的职务层次，符合年龄、学历及职位相关要求的也可报考。

    4.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5.具有5年以上工龄，年龄45周岁以下。

6.身体健康。

7.符合所报职位要求。

8.计算工龄和任职年限的截止时间均为报名前一天。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报考。
1.受过司法机关刑事处罚的。

2.处于受党纪、政纪处分所规定的影响期内的。
3.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机关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4.近三年年度考核有不称职（不合格）或基本称职（基本合格）情况的。

5.其他不适宜提任县级领导职务的情况。

四、公开选拔的程序

（一）组织报名。采取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区（县）党委组织部负责本地报名人员的报名；市直单位报名人员到市公选办报名；市外报名人员通过网上报名，也可直接到市公选办报名。每位报名人员只能报考一个职位。为确保选拔质量，选拔职位与经资格审查合格的报名人数原则上应达到1:10。达不到开考比例的职位由市公选办研究决定调整开考比例或取消选拔职位。对不能开考的职位，报名人员符合其他职位报考条件和资格的，可改报其他职位。

（二）资格审查。区（县）党委组织部对本地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初审，初审合格后报市公选办进行资格复审；市直和市外报名人员由市公选办直接进行资格审查。

资格审查贯穿公开选拔工作全过程。报名人员报考时提供虚假材料的，伪造、更改有关证件、材料、信息骗取考试资格的，考试中作弊的，以及在考察中进行非组织活动的，一经查实，即取消其参加公开选拔的资格。违纪的本市报名人员，除取消选拔资格外，还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处理情况在市内主要媒体上公示并抄送所在单位。
（三）笔试。笔试主要测试应试人员对领导干部应具备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特别是运用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领导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按照拟选拔职位职数与面试人选1:5的比例，从笔试成绩的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面试人选（入围最后一名出现成绩相同者一并列入）。

（四）面试。面试主要测试应试人员在领导能力素质、个性特征等方面与所报职位的适应程度。

按照拟选拔职位职数与经历业绩评价人选1:4的比例，从综合成绩（按笔试成绩占50%、面试成绩占50%的比例计算综合成绩，总分为100分）的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经历业绩评价人选（入围最后一名出现成绩相同者一并列入）。
（五）经历业绩评价。经历业绩评价主要是对应试者的工作经历和主要业绩进行综合分析，以评判应试人员对公开选拔职位的适配程度。

按照拟选拔职位职数与体检人选1:3的比例，从总成绩（按笔试成绩占45%、面试成绩占45%、经历业绩评价成绩占10%的比例计算总成绩，总分为100分）的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体检人选（入围最后一名出现成绩相同者一并列入）。

（六）体检。主要检查应聘人员是否有影响任职的疾病。体检合格者，经研究后确定为考察对象，如有不合格者，依次递补。

（七）组织考察。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的内容和程序，对考察对象的德、能、勤、绩、廉进行全面考察。

（八）讨论决定。根据考察情况，中共铜仁市委研究决定拟任职人选，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任前公示。为确保选拔质量，对经过严格考察，中共铜仁市委研究认为某一职位确无合适人选的，取消该职位选拔。

对公开选拔任用的干部按规定实行一年试用期。试用期满后，经考核胜任的，办理正式任职手续；不胜任的，免去试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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